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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个买家和两个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供应商存在掺假行为，构建信息不对称

下买家主导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买家采用延期支付策略或结合区块链的延期支付策略对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影响． 通过比较买家在采用延期支付和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均衡结

果，分析两种策略下供应商的掺假动机、掺假被发现的概率等对买家决策和供应链利润的影

响，揭示出区块链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价值和各方动机． 研究表明：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

需根据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被消费者发现的边际概率制定三种不同的最优策略；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因为买家可以追溯到掺假的供应商而仅需一种策略． 采用区块链可以降低买

家质量管理的复杂性，但不一定能增加买家和供应链的利润． 当供应商的掺假动机较高或两个

供应商同时掺假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较低时，买家更适合采用区块链． 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相较传统延期支付策略将使供应商的利润受损或保持不变． 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买家应通过

转移支付来提升供应商的利润以促使供应商接受采用区块链，实现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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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因供应商掺假而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频发，
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遭受重大威胁，也使企业

和行业蒙受了严重的声誉和经济损失． ２００８ 年中

国奶制品污染导致 ３０ 多万名婴儿健康受到伤害，
国内相关企业和行业受到沉重打击． 近年来，我国

接连爆出的“瘦肉精事件”等也引发了人们对食

品安全的持续担心． 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质量管

理来避免供应商掺假已成为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 在现实中，企业采用了多种质量管

理策略，如延期支付［１］、检查［２］、认证［３］ 等． 然而，
以上策略并没有完全杜绝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生．

本文着重研究延期支付策略对产品质量管理

的影响． 在该策略下，企业在期初支付给供应商部

分货款，而只有当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未发现产

品质量问题时，企业才将剩余货款支付给供应商．
相较于其他策略，延期支付策略有着独特的优

势［１］ ． 然而，现有对延期支付策略的研究主要考

虑一个买家和一个供应商的情形． 在现实中，买家

往往从多个供应商采购相同的原材料或产品． 这
时，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买家在追溯供应商产品

质量责任时面临困难． 一方面，买家可能需要较长

的时间并付出较大努力才能辨识掺假的供应商；
另一方面，即使买家能够辨识，也可能由于缺乏可

信的第三方来证明辨识结果的可信性，供应商不

同意买家的辨识方案和结果． 由此，当买家不向其

认定有掺假行为的供应商支付剩余货款时，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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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应商可能无法达成一致． 面对上述挑战，买家

可能选择当发现产品掺假时，对所有供应商进行

延期支付，即采用集体担保合同（Ｇｒｏｕｐ⁃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形式． 类似的集体担保合同已在文献

中得到了研究［４， ５］，在实践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也要求制造商和供应商负责产品召回的所

有相关费用，无论其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６］ ．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买家解决上述

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
可追溯和可验证等特性，买家可以通过将其生产

和物流中与质量有关的信息都记录在区块链中，
确保在产品掺假被发现时，迅速且可信地定位到

掺假的供应商． 这为买家只对掺假的供应商进行

延期支付创造了条件． 现实中，许多企业已将区块

链应用于产品质量管理． 例如，沃尔玛通过搭建区

块链平台追溯猪肉商品，在多个供应商向沃尔玛

供应猪肉的情况下，通过记录猪肉的供应商来源

和质量等相关信息，以便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
能够通过区块链快速识别和验证造成该问题的供

应商［７］ ． 宝马集团通过对其来自多个供应商的车

辆前大灯进行区块链溯源，对每个大灯分配唯一

的标识并将供应商在制造过程中的数据上传，在
发生质量问题后，宝马可以快速识别和验证造成

问题的前大灯供应商［８］ ． 通过区块链，买家可以

追溯并确认掺假的供应商． 因此，买家可以结合区

块链重新设计其延期支付策略． 鉴于已有文献尚

未考虑在多供应商下的延期支付策略以及如何将

区块链和延期支付结合起来，本文拟将两者结合，
探讨在多供应商下延期支付策略和区块链 ＋延期

支付策略分别进行产品质量管理的有效性，以及

区块链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和价值等问题，以为多

供应商下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

参考．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供应链质量管理

和区块链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两方面． 在供应

链质量管理方面，刘心报等［９］ 提出了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环境下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 Ｈｗａｎｇ
等［３］分析了在一个风险中性的供应链中，买家如

何通过评估和认证机制来提升供应商的产品质

量． Ｃｈｅｎ 和 Ｄｅｎｇ［１０］ 构建由单一供应商和单一买

家组成的供应链模型，发现认证机制有利于提升

供应商产品质量． Ｌｅｅ 和 Ｌｉ［１１］ 研究了买方的产品

检查机制对供应商产品质量改进的影响． 毕军贤

和赵定涛［１２］研究了在风险中性的供应链中，抽样

检验产品策略下买卖双方的质量检验博弈． Ｂａｌ⁃
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和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１３］针对制造商主导的

供应链，分析了基于内部检验或外部失败而签订

的罚款和质保机制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有

效性．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 率先研究了延期支付策略

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他们比较和分析了

延期支付、检查和两者结合三种机制分别防止供

应商掺假的作用． Ｒｕｉ 和 Ｌａｉ［１４］通过内生买家采购

决策和考虑一般化的产品缺陷发现过程扩展了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 的研究． 申强等［１５］ 分析了四级

供应链中，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延期支付对供

应链产品质量管理的影响，发现制造商缩短延期

支付时间有利于提高供应商原材料的质量水平．
在区块链于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方面，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Ｈｉｌａｒｙ［１６］结合区块链的可见性、可验证

等特性，分析了区块链在供应链风险管理、数据集

成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胡祥培等［１７］ 对基于区块链

的农产品供应链溯源研究进行了综述．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８］研究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转型对冷链物

流的影响． Ｋｅｓｋｉｎ 等［１９］探讨了区块链在保持产品

生鲜度透明性方面的价值． 少数学者研究了区块

链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Ｃｕｉ 等［２０］ 研究了

在平行供应链和链式供应链的结构中，如何通过

区块链的可追溯性提升供应商产品质量． Ｐｕｎ
等［２１］研究了当市场中同时存在正品制造商和仿

制品制造商时，正品制造商如何通过定价策略和

区块链来区分正品和仿制品． Ｌｉｕ 等［２２］ 针对建设

区块链溯源防伪平台项目，构建了基于客户需求

的项目供应商评估模型．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大多基于一个供应商和

一个买家的供应链结构，研究了检验、延期支付等

策略应用于供应链产品质量管理的问题． 较少文

献考虑多个供应商的情形，且只有少数研究探讨

了区块链在供应链产品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基于

此，本文考虑由两个供应商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

买家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通过构建买家和供应商

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从买家角度研究上游存在

多个可能掺假的供应商时延期支付策略以及区块

链 ＋延期支付策略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４２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１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考虑一条由两个供应商和一个买家组成的供

应链，市场规模标准化为 １． 买家从两个供应商处

分别采购一单位原材料，将其加工为一单位的最

终产品并销售． 本文聚焦于买家如何对上游供应

商的原材料质量进行管理，因此，参考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和 Ｃｕｉ 等［２０］ 的研究，假设不存在买家掺假

行为． 上游供应商生产决策相互独立，买家生产的

产品质量由两个供应商共同决定． 在本文中，供应

商存在两种生产决策：掺假 （ａ ＝ ｄ），其生产成本

为cｄ；不掺假（ａ ＝ ｎ），其生产成本为cｎ，且cｄ ＜
cｎ ． 由于信息不对称，买家无法监测到供应商的

生产行为，只能通过最终产成品质量判断供应商

是否掺假，且供应商掺假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供

应商存在掺假动机． 用 θ ＝
cｄ
cｎ

反映供应商的掺假

动机的大小，即当 θ 越小时表示供应商掺假获得

的利润更多，买家面临供应商的道德风险问题也

更严重，反之亦然． 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无法

追溯掺假的供应商，若消费者发现产品掺假，只能

对全部的供应商进行惩罚． 而在区块链 ＋ 延期支

付策略下，买家可以追溯掺假的供应商，因此仅对

掺假的供应商进行惩罚．
买家作为供应链中的领导者，首先对原材料

的订购合同进行决策． 若供应商同意该合同，则进

行生产决策，掺假 （ａ ＝ ｄ） 或不掺假（ａ ＝ ｎ） ． 买

家收到供应商的原材料之后立即对产品进行生

产，并以净现值为 ｐ 的销售价格将产品销售给消

费者． 与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 的研究一致，假定若供

应商掺假，消费者将在时间 σ 发现产品掺假，非
负随机变量 σ 服从累积分布函数为 Ｆ（·） 的分

布． 为简化分析，本文考虑对称情形，即当供应商

ｓ１ 不掺假、供应商 ｓ２ 掺假时产品被消费者发现掺

假的概率等于供应商 ｓ１ 掺假、供应商 ｓ２ 不掺假时

产品被消费者发现掺假的概率． 因此，若买家决定

延期支付时间为 Ｔ ，当供应商 ｓ１ 不掺假，而供应

商 ｓ２ 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 内被消费者发现

的概率为 Ｆ（Ｔ，ｎ，ｄ） ． 当供应商 ｓ１ 掺假，而供应商

ｓ２ 不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 内被消费者发现

的概率为 Ｆ（Ｔ，ｄ，ｎ） ＝ Ｆ（Ｔ，ｎ，ｄ） ． 当两个供应

商同时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 内被消费者发

现的概率为 Ｆ（Ｔ，ｄ，ｄ） ． 进一步，假设 ０ ＜ Ｆ（Ｔ，
ｎ，ｄ） ＜ Ｆ（Ｔ，ｄ，ｄ） ＜ １ ，即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

时问题产品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大于一个供应商

掺假时问题产品被发现的概率． 若消费者发现产

品掺假，买家需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并对所有产品

进行召回，产生单位成本 ρＢ ． 假设 ρＢ 的期望净现

值 ｖＢ ＝ ρＢ E［ｅ －αＢσ］ 总是大于产品销售价格的净

现值 ｐ ，即若产品掺假买家必将遭受损失，以此激

励买家实施有效的产品质量管理措施． 若供应商

不掺假，则买家生产的产品不存在问题．

２　 延期支付策略

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作为博弈的领导者

首先进行延期支付合同的相关决策，供应商作为

跟随者进行原材料质量的相关决策，延期支付合

同包含 ｛ｙＤ
０ｉ，ｙＤ

１ｉ，Ｔ｝ 三部分，其中 ｉ∈｛１，２｝ ． 买方

在期初先向供应商 ｓ１ 和供应商 ｓ２ 分别支付 ｙＤ
０１ 和

ｙＤ
０２ ． 若消费者在时间 Ｔ 没有发现产品问题，买家

再分别向两个供应商支付 ｙＤ
１１ 和 ｙＤ

１２ ；若消费者在

时间 Ｔ 发现产品问题，由于买家无法识别掺假的

供应商，买家向两个供应商都不支付剩余货款． 用
πＤ

Ｂ、πＤ
Ｓｉ 分别表示买家和供应商 ｉ 的预期利润，其

中上标 Ｄ 表示延期支付策略．
当供应商等待买家支付货款时，需要向银行进

行贷款以满足其运营的资金需求． 假设两个供应商

的融资利率均为 αＳ，买家的融资利率为αＢ ． 根据现

实情境，与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 的研究一致，假设供应

商在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上都弱于买家，所以买家

能以更优惠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即αＳ ≥αＢ ＞ ０，
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不低于买家的融资成本．

根据供应商生产决策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

四种情形：
情形 １　 两个供应商都不掺假． 此时，两个供

应商的生产成本均为 cｎ ． 在期初，买家向两个供

应商分别支付 ｙＤ
０１ 和 ｙＤ

０２ ． 在时间 Ｔ ，买家向两个

供应 商 分 别 支 付 ｙＤ
１１ 和 ｙＤ

１２ ． 参 考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 １ ］、Ｒｕｉ 和 Ｌａｉ［ １ ４ ］等，供应商和买家的预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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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别为 πＤ
Ｓ１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 － cｎ， πＤ

Ｓ２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 －cｎ，πＤ

Ｂ ＝ ｐ－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ＢＴ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ＢＴ ．
情形 ２　 供应商 ｓ１ 不掺假，供应商 ｓ２ 掺假． 此

时，供应商 ｓ１ 和 ｓ２ 的生产成本分别为 cｎ 和 cｄ ． 在
期初，买家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付 ｙＤ

０１ 和 ｙＤ
０２ ． 在

时间 Ｔ ，若消费者没有发现产品问题，则买家再

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付 ｙＤ
１１ 和 ｙＤ

１２ ；反之，则买家

对两个供应商都不支付剩余货款． 此时，供应商和

买家的预期利润分别为 πＤ
Ｓ１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ｄ）） － cｎ ， πＤ
Ｓ２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

ｄ）） －cｄ，πＤ
Ｂ ＝ ｐ－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ｎ，ｄ））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ｎ，ｄ）） － ｖＢ ．
情形 ３　 供应商 ｓ１ 掺假，供应商 ｓ２ 不掺假． 此

情况与情形 ２ 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情形 ４　 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 此时，两个供

应商的生产成本均为 cｄ ． 在期初，买家向两个供

应商分别支付 ｙＤ
０１ 和 ｙＤ

０２ ． 在时间 Ｔ ，若消费者没

有发现产品问题，则买家再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

付 ｙＤ
１１ 和 ｙＤ

１２ ；反之，则买家对两个供应商都不进

行支付． 此时，供应商和买家的预期利润分别为

πＤ
Ｓ１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 πＤ

Ｓ２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１－Ｆ（Ｔ，ｄ，ｄ）） －cｄ ， πＤ
Ｂ ＝ ｐ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ＢＴ（１ － Ｆ（Ｔ，

ｄ，ｄ）） － ｖＢ ．
综合以上分析，得到延期支付策略下供应商

与买家的收益矩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延期支付策略下供应商与买家的收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ｙｅｒ’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生产决策 供应商 ｓ１ 供应商 ｓ２ 买家 Ｂ

ａ ＝ ｛ｎ，ｎ｝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ＳＴ － cｎ ｐ －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ＢＴ －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ＢＴ

ａ ＝ ｛ｎ，ｄ｝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

ｄ）） － cｎ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

ｄ）） － cｄ

ｐ －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ｎ，ｄ）） －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

ｎ，ｄ）） － ｖＢ

ａ ＝ ｛ｄ，ｎ｝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

ｎ）） － cｄ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

ｎ）） － cｎ

ｐ －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ｎ）） －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

ｄ，ｎ）） － ｖＢ

ａ ＝ ｛ｄ，ｄ｝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

ｄ）） － cｄ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

ｄ）） － cｄ

ｐ － ｙＤ０１ － ｙＤ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ｙＤ０２ － ｙＤ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

ｄ，ｄ）） － ｖＢ

　 　 根据表 １，建立买家与供应商的委托代理模 型如下

ｍａｘ
ｙＤ０１，ｙ

Ｄ
０２≥０，ｙＤ１１，ｙ

Ｄ
１２≥０， Ｔ≥０

πＤ
Ｂ ＝ ｐ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ＢＴ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ＢＴ （１ａ）

　 ｓ． ｔ．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ｄ）） － cｎ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１ｂ）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ｎ）） － cｎ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１ｃ）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 － cｎ ≥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ｎ）） － cｄ （１ｄ）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 － cｎ ≥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ｄ）） － cｄ （１ｅ）
ｙＤ
０１ ＋ ｙＤ

１１ｅ －αＳＴ － cｎ ≥０ （１ｆ）
ｙＤ
０２ ＋ ｙＤ

１２ｅ －αＳＴ － cｎ ≥０ （１ｇ）
模型中式（１ｂ）、式（１ｃ）、式（１ｄ）和式（１ｅ）为供应

商激励相容约束（ＩＣ），其中式（１ｂ）表示供应商 ｓ１
不掺假、供应商 ｓ２ 掺假时供应商 ｓ１ 获得的利润大

于两个供应商都掺假时供应商 ｓ１ 获得的利润． 式
（１ｄ）表示两个供应商都不掺假时供应商 ｓ１ 获得

的利润大于供应商 ｓ１ 掺假、供应商 ｓ２ 不掺假时供

应商 ｓ１ 获得的利润． 式（１ｃ）和式（１ｅ）分别与式

（１ｂ）、式（１ｄ）类似． 式（１ｆ）和式（１ｇ）为供应商个

体理性约束（ＩＲ）． 令 α ＝ αＳ －αＢ 表示供应商与买

家之间的融资利率差， ｙＤ
ｉ ＝ ｙＤ

１ｉ ｅ －αＳＴ，ｉ∈｛１，２｝ 表

示买家对供应商延期支付的现值． 则延期支付策

略下买家与供应商的委托代理模型可简化为

ｍａｘ
ｙＤ０１，ｙ

Ｄ
０２≥０，ｙＤ１ ，ｙ

Ｄ
２≥０， Ｔ≥０

πＤ
Ｒ ＝ ｐ－ｙＤ０１ －ｙＤ１ ｅαＴ －ｙＤ０２ －ｙＤ２ ｅαＴ （２ａ）

ｓ． ｔ． ｙＤ１ （Ｆ（Ｔ，ｄ，ｄ） －Ｆ（Ｔ，ｎ，ｄ）） －
（cｎ －cｄ）≥０ （２ｂ）
ｙＤ２ （Ｆ（Ｔ，ｄ，ｄ） －Ｆ（Ｔ，ｄ，ｎ）） －
（cｎ －cｄ）≥０ （２ｃ）
ｙＤ１ Ｆ（Ｔ，ｎ，ｄ） － （cｎ － cｄ） ≥０ （２ｄ）
ｙＤ２ Ｆ（Ｔ，ｄ，ｎ） － （cｎ － cｄ） ≥０ （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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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Ｄ０１ ＋ ｙＤ１ － cｎ ≥０ （２ｆ）
ｙＤ０２ ＋ ｙＤ２ － cｎ ≥０ （２ｇ）

在模型（２）中，延期支付时间 Ｔ 仅出现在激

励相容约束中，且买家的利润随 Ｔ 的减少而增加．
由此可得引理 １．

引理 １　 在最优情况下，模型（２）中至少有一

个激励相容约束是紧的．
不失一般性，假设 ｙＤ

１ ≥ ｙＤ
２ ，则在模型（２）中，

若式 （２ｃ） 成立，则式 （２ｂ） 一定成立． 同理，若

式（２ｅ）成立，则式（２ｄ）一定成立． 因此，约束条件

式（２ｂ）和式（２ｄ）可以剔除． 根据引理 １，对模型

（２） 进行求解， 通过分别考虑激励相容约束

式（２ｃ）是紧的、 式 （ ２ｅ ） 是 紧 的 或 式 （ ２ｃ ） 和

式（２ｅ）同时是紧的情况，可得在 Ｔａ ＞ Ｔc、Ｔａ ＜ Ｔc

和 Ｔａ ＝ Ｔc 时，买家的最优决策分别如定理 １、定理

２ 和定理 ３ 所示． 其中 Ｔａ、Ｔc 分别是等式 Ｆ（Ｔ，ｎ，

ｄ） ＝ １ －
cｄ
cｎ

， Ｆ（Ｔ，ｄ，ｄ） －Ｆ（Ｔ，ｎ，ｄ） ＝ １ －
cｄ
cｎ

的解．

定理 １　 当 Ｔａ ＞ Ｔc 时，买家采用延期支付策

略的最优决策为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情形 １ 　 ｙＤ

０１ ＝ ０ ， ｙＤ
０２ ＝ ０ ， ｙＤ

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１ ，ｎ，ｄ）

，ｙＤ
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１ ，ｎ，ｄ）
， Ｔ ＝ Ｔ Ｄ

１ ． 此时，

买家的利润为 πＤ
Ｂ ＝ ｐ － ２

（cｎ － cｄ）ｅαＴＤ１

Ｆ（Ｔ Ｄ
１ ，ｎ，ｄ）

，供应商

的利润分别为 πＤ
Ｓ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１ ，ｎ，ｄ）
－ cｎ ， πＤ

Ｓ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１ ，ｎ，ｄ）
－cｎ，其中Ｔ Ｄ

１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ｅαＴ

Ｆ（Ｔ，ｎ，ｄ）( )．

情形 ２　 ｙＤ
０１ ＝ ０，ｙＤ

０２ ＝ ０ ， ｙＤ
１ ＝ cｎ ， ｙＤ

２ ＝ cｎ，
Ｔ ＝ Ｔａ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Ｄ

Ｂ ＝ ｐ － ２ cｎｅαＴａ ，供
应商的利润均为 ０ ，其中 Ｔａ 为 Ｆ（Ｔ，ｎ，ｄ） ＝ １ －
cｄ
cｎ

的解．

情形 ３　 ｙＤ
０１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２ ，ｎ，ｄ）
， ｙＤ

０２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２ ，ｎ，ｄ）
， ｙＤ

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２ ，ｎ，ｄ）

， ｙＤ
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２ ，ｎ，ｄ）
， Ｔ ＝ Ｔ Ｄ

２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Ｄ
Ｂ ＝

ｐ － ２ cｎ －２ ×
（cｎ － cｄ）（ｅαＴＤ２ － １）

Ｆ（Ｔ Ｄ
２ ，ｎ，ｄ）

，供应商的利润

均为 ０ ，其中 Ｔ Ｄ
２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ｅαＴ － １
Ｆ（Ｔ，ｎ，ｄ）( ) ．

若 Ｔ Ｄ
１≤Ｔａ，则情形１为最优决策；若Ｔ Ｄ

１ ＞Ｔａ ＞
Ｔ Ｄ

２ ，则情形 ２ 为最优决策；在其它情形下，情形 ３
为最优决策．

由引理 １，激励相容约束在最优情况下至少

有一个是紧的． 进一步，从模型（２）中的激励相容

约束可知，买家需要通过调整延期支付金额 ｙＤ
１ 和

ｙＤ
２ 或延期支付时间 Ｔ 来避免供应商掺假． 而从式

（２ａ）可以看出，随着 ｙＤ
１ 、 ｙＤ

２ 或 Ｔ 的增加，买家的

利润均会降低． 因此，买家需要在延期支付金额和

延期支付时间之间进行权衡，以使在满足供应商

激励相容约束和个体理性约束的前提下，自身利

润最大化． 由此，得定理 １． 在定理 １ 中，因为

Ｔａ ＞ Ｔc，即 Ｆ（Ｔc，ｎ，ｄ） ＜ Ｆ（Ｔａ，ｎ，ｄ） ＝ Ｆ（Ｔc，ｄ，
ｄ） － Ｆ（Ｔc，ｎ，ｄ） ，所以 Ｆ（Ｔc，ｄ，ｄ） ＞ ２Ｆ（Ｔc，ｎ，
ｄ）， 表明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大于两倍仅一个供应商

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
即当其中一个供应商掺假时，另外一个供应商再

进行掺假时问题产品被发现的边际概率增加．
定理 １ 中的情形 １ 表明，当 Ｔ Ｄ

１ ≤ Ｔａ 时，买家

对两个供应商都采取完全延期支付是其最优决

策． 注意到当 Ｔ Ｄ
１ ≤Ｔａ 时， Ｆ（Ｔ Ｄ

１ ，ｎ，ｄ） ≤Ｆ（Ｔａ，ｎ，
ｄ） ＝ １ － θ ，因此，可以将 Ｔ Ｄ

１ ≤ Ｔａ 改写成 θ ≤
１ －Ｆ（Ｔ Ｄ

１ ，ｎ，ｄ） ． 即情形 １ 对应于供应商掺假时

的单位成本 cｄ 远低于不掺假时的单位成本 cｎ 的

情形． 此时，买家将对两个供应商都进行完全延期

支付． 同时，为激励两个供应商参与合约，买家为

两个供应商都提供了正的利润．
定理 １ 中的情形 ２ 表明，当 Ｔ Ｄ

１ ＞ Ｔａ ＞ Ｔ Ｄ
２ 时，

买家的最优决策是对两个供应商都采取完全延期

支付． 此时， １ －Ｆ（Ｔ Ｄ
１ ，ｎ，ｄ） ＜ θ ＜ １ － Ｆ（Ｔ Ｄ

２ ，ｎ，
ｄ）， 表明供应商掺假成本处于中等水平． 买家为

提升自己的利润，对两个供应商都仅支付不掺假

生产成本 cｎ 的延期支付金额来避免供应商掺假．
此时，两个供应商的利润均为 ０ ．

定理 １ 中的情形 ３ 表明，当 Ｔａ ＜ｍｉｎ｛Ｔ Ｄ
１ ，Ｔ Ｄ

２ ｝
时，买家对两个供应商都采取部分延期支付是其

最优决策． 此时， θ ＞ ｍａｘ｛１ － Ｆ（ Ｔ Ｄ
１ ，ｎ，ｄ），

１ －Ｆ（Ｔ Ｄ
２ ，ｎ，ｄ）｝ ，供应商的掺假成本较高． 因此，

这表明当供应商的掺假动机较低时，买家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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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供期初支付为正的部分延期支付合同来管理

供应商的原材料质量．
与定理 １ 类似，当 Ｔａ ＜ Ｔc 时，得定理 ２．
定理 ２　 当 Ｔａ ＜ Ｔc 时，买家采用延期支付策

略的最优决策为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情形 １ 　 ｙＤ０１ ＝ ０ ， ｙＤ０２ ＝ ０ ， ｙＤ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３ ，ｄ，ｄ） －Ｆ（Ｔ
Ｄ
３ ，ｎ，ｄ）

， ｙＤ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３ ，ｄ，ｄ） －Ｆ（Ｔ

Ｄ
３ ，ｎ，ｄ）

，

Ｔ ＝ Ｔ Ｄ
３ ． 此 时，买 家 的 利 润 为 πＤ

Ｂ ＝ ｐ － ２ ×

（cｎ － cｄ）ｅαＴＤ３

Ｆ（Ｔ Ｄ
３ ，ｄ，ｄ） － Ｆ（Ｔ Ｄ

３ ，ｎ，ｄ）
，供应商的利润分别为

πＤ
Ｓ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３ ，ｄ，ｄ） － Ｆ（Ｔ Ｄ
３ ，ｎ，ｄ）

－ cｎ， πＤ
Ｓ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３ ，ｄ，ｄ） － Ｆ（Ｔ Ｄ
３ ，ｎ，ｄ）

－ cｎ ， 其 中 Ｔ Ｄ
３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ｅαＴ

Ｆ（Ｔ，ｄ，ｄ） － Ｆ（Ｔ，ｎ，ｄ）( ) ．

情形 ２　 ｙＤ
０１ ＝ ０，ｙＤ

０２ ＝ ０，ｙＤ
１ ＝ cｎ，ｙＤ

２ ＝ cｎ，
Ｔ ＝ Ｔc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Ｄ

Ｂ ＝ ｐ － ２ cｎｅαＴc ，供
应商的利润均为 ０ ，其中 Ｔc 为 Ｆ（Ｔ，ｄ，ｄ） － Ｆ（Ｔ，

ｎ，ｄ） ＝ １ －
cｄ
cｎ

的解．

情形 ３　 ｙＤ０１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４ ，ｄ，ｄ） － Ｆ（Ｔ Ｄ

４ ，ｎ，ｄ）
，

ｙＤ０２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Ｄ
４ ，ｄ，ｄ） － Ｆ（ＴＤ

４ ，ｎ，ｄ）
， ｙＤ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４ ，ｄ，ｄ）－Ｆ（Ｔ
Ｄ
４ ，ｎ，ｄ）

， ｙＤ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Ｄ
４ ，ｄ，ｄ）－Ｆ（Ｔ

Ｄ
４ ，ｎ，ｄ）

，

Ｔ ＝ Ｔ Ｄ
４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Ｄ

Ｂ ＝ ｐ － ２ cｎ － ２ ×

（cｎ － cｄ）（ｅαＴ
Ｄ
４ － １）

Ｆ（Ｔ Ｄ
４ ，ｄ，ｄ） － Ｆ（Ｔ Ｄ

４ ，ｎ，ｄ）
，供应商的利润均为０，其中

Ｔ Ｄ
４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ｅαＴ － １
Ｆ（Ｔ，ｄ，ｄ） － Ｆ（Ｔ，ｎ，ｄ）( ) ．

若 θ ≤１ － ［Ｆ（ＴＤ
３ ，ｄ，ｄ） － Ｆ（ＴＤ

３ ，ｎ，ｄ）］ ，则情形

１为最优决策；若１ － ［Ｆ（Ｔ Ｄ
３ ，ｄ，ｄ） － Ｆ（Ｔ Ｄ

３ ，ｎ，ｄ）］ ＜
θ ＜１ － ［Ｆ（Ｔ Ｄ

４ ，ｄ，ｄ） －Ｆ（Ｔ Ｄ
４ ，ｎ，ｄ）］ ，则情形２ 为最优

决策；在其它情形下，情形３ 为最优决策．
在定理 ２ 中，因为 Ｔａ＜ Ｔc ，所以 Ｆ（Ｔc，ｄ，ｄ） ＜

２Ｆ（Ｔc，ｎ，ｄ） ，表明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产

品在时间 Ｔ 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小于两倍仅一

个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

现的概率，即当其中一个供应商掺假时，另外一个

供应商再进行掺假时问题产品被发现的边际概率

减小．
与定理 １ 类似，定理 ２ 中的情形 １ ～情形 ３ 分

别对应于供应商的掺假成本很低、中等和很高的

情形． 在三种情况下，买家对两个供应商采用的策

略及供应商利润均与定理 １ 对应的情形相似．
当 Ｔ ａ ＝ Ｔ c 时，得命题 ３．
定理 ３　 当 Ｔａ ＝ Ｔc 时， ｙＤ

０１ ＝ ０ ， ｙＤ
０２ ＝ ０，ｙＤ

１ ＝

cｎ，ｙＤ
２ ＝ cｎ，买家的利润为πＤ

Ｂ ＝ ｐ － ２ cｎｅαＴＤ５ ，供应

商的利润均为 ０ ，其中 Ｔ Ｄ
５ 为 Ｆ（Ｔ，ｎ，ｄ） ＝ Ｆ（Ｔ，

ｄ，ｄ） － Ｆ（Ｔ，ｎ，ｄ） ＝ １ －
cｄ
cｎ

的解．

当 Ｔ ａ ＝ Ｔ c 时，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产

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恰好为一个供

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现的

概率的两倍． 定理 ３ 表明，此时买家的最优延期支

付合同是对两个供应商都采取完全延期支付，且
仅支付给供应商不掺假时的生产成本的金额，两
个供应商的利润均为 ０ ．

综上，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的最优延期支

付合同取决于供应商掺假被发现的边际概率． 当
Ｔ ａ ＜ Ｔc（Ｔａ ＞ Ｔc） 时，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

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小于（大于）
两倍一个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c 被消

费者发现的概率． 此时，根据供应商掺假动机（掺
假成本）的不同，买家将对供应商采用不同的延

期支付策略． 当 Ｔ ａ ＝ Ｔ c 时，买家仅会采用完全延

期支付策略，且仅支付供应商的生产成本．

３　 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

前面研究发现在延期支付策略下，由于买家

无法可信地认定掺假的供应商，其在上游存在多

个供应商时，需根据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被消

费者发现的边际概率制定不同的最优策略． 通过

采用区块链，买家可以认定掺假的供应商，因此，
仅对掺假的供应商进行惩罚． 在本节中，研究区块

链 ＋延期支付合同下买家的最优策略． 与延期支

付模式类似，区块链 ＋ 延期支付合同也包含

｛ｙＢＤ
０ｉ ，ｙＢＤ

１ｉ ，Ｔ｝ 三部分，其中 ｉ ∈ ｛１，２｝ ．
由于本文聚焦于买家对供应商产品质量的管

理，参考 Ｒｕｉ 和 Ｌａｉ［１４］和 Ｃｕｉ 等［２０］的研究，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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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采用区块链后，产品价格提高并影响需求的

情形． 假设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产品价格

仍为 ｐ ． 同时，为聚焦于区块链为产品质量管理带

来的价值，不考虑区块链的采纳成本． 此外，考虑

到区块链的作用主要在于实现产品及原材料、零
部件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追溯和数据的不可

篡改，进而保证数据真实性． 然而正如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Ｈｉｌａｒｙ［１６］指出，区块链的缺点之一是“Ｇａｒｂａｇｅ ｉｎ，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ｏｕｔ”，即如果原始上传到区块链平台中的

数据是错的，那么就将一直是错的． 因此，实践中

为了避免出现该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尽量采用物

联网设备直接将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上传，
减少人为录入数据时可能产生的故意造假． 因此，
假设采用区块链后，虽然消费者可能也能查看到

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相关记录，但是并不能

提高消费者发现产品掺假的概率．
根据供应商生产决策的不同，分为以下四种

情形：
情形 １　 两个供应商都不掺假． 此时，两个供

应商的生产成本均为 cｎ ． 在期初，买家向两个供

应商分别支付 ｙＢＤ
０１ 和 ｙＢＤ

０２ ． 在时间 Ｔ ，买家向两个

供应商分别支付 ｙＢＤ
１１ 和 ｙＢＤ

１２ ． 此时，供应商和买家

的预期利润分别为 πＢＤ
ｓ１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πＢＤ
ｓ２ ＝ ｙＢＤ

０２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cｎ，πＢＤ

Ｂ ＝ｐ－ｙＢＤ
０１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ＢＴ－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ＢＴ ．

情形 ２　 供应商 ｓ１ 不掺假，供应商 ｓ２ 掺假． 此
时，供应商 ｓ１ 和供应商 ｓ２ 的生产成本分别为 cｎ 和
cｄ ． 在期初，买家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付 ｙＢＤ

０１ 和

ｙＢＤ
０２ ． 在时间 Ｔ ，若消费者没有发现产品掺假，则

买家再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付 ｙＢＤ
１１ 和 ｙＢＤ

１２ ；反之，
则买家仅向不掺假的供应商支付． 此时，供应商和

买家的预期利润分别为 πＢＤ
ｓ１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πＢＤ
ｓ２ ＝ｙＢＤ

０２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１－Ｆ（Ｔ，ｎ，ｄ））－cｄ，πＢＤ

Ｂ ＝ｐ－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ＢＴ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ｎ，ｄ）） － ｖＢ ．

情形 ３　 供应商 ｓ１ 掺假，供应商 ｓ２ 不掺假． 此
情况与情形 ２ 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情形 ４　 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 此时，两个供

应商的生产成本均为 cｄ ． 在期初，买家向两个供

应商分别支付 ｙＢＤ
０１ 和 ｙＢＤ

０２ ． 在时间 Ｔ ，若消费者没

有发现问题产品，则买家再向两个供应商分别支

付 ｙＢＤ
１１ 和 ｙＢＤ

１２ ；反之，则买家对两个供应商都不进

行支付． 此时，供应商和买家的预期利润分别为

πＢＤ
ｓ１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 πＢＤ

ｓ２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１ －Ｆ（Ｔ，ｄ，ｄ）） －cｄ，πＢＤ
Ｂ ＝ ｐ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ｖＢ ．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下供应商与买家的收益矩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供应商与买家的收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ｙｅｒ’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生产决策 供应商 ｓ１ 供应商 ｓ２ 买家 Ｂ

ａ ＝ ｛ｎ，ｎ｝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ＳＴ － cｎ ｐ －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ＢＴ －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ＢＴ

ａ ＝ ｛ｎ，ｄ｝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

ｎ，ｄ）） － cｄ
ｐ －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ＢＴ －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ｎ，ｄ）） － ｖＢ

ａ ＝ ｛ｄ，ｎ｝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ｎ）） － cｄ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ＳＴ － cｎ ｐ －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ｎ）） －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ＢＴ － ｖＢ

ａ ＝ ｛ｄ，ｄ｝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

ｄ，ｄ）） － cｄ

ｐ －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ｙＢＤ０２ －

ｙＢＤ１２ ｅ －αＢＴ（１ － Ｆ（Ｔ，ｄ，ｄ）） － ｖＢ

　 　 前面已假设 Ｆ（Ｔ，ｄ，ｄ） ＞Ｆ（Ｔ，ｎ，ｄ），因此，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αＳＴ（１ － Ｆ（Ｔ，ｄ，ｎ）） － cｄ ＞ ｙＢＤ０１ ＋ ｙＢＤ１１ ｅ－αＳＴ（１ －

Ｆ（Ｔ，ｄ，ｄ）） － cｄ ．根据表 ２ 建立区块链 ＋延期支付

策略下买家与供应商的委托代理模型

　 　 ｍａｘ
ｙＢＤ０１ ，ｙＢＤ０２ ≥０，ｙＢＤ１１ ，ｙＢＤ１２ ≥０， Ｔ≥０

πＢＤ
Ｂ ＝ ｐ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ＢＴ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ＢＴ （３ａ）

　 　 ｓ． ｔ．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ｄ，ｎ）） － cｄ （３ｂ）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 － cｎ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１ － Ｆ（Ｔ，ｎ，ｄ）） － cｄ （３ｃ）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 － cｎ ≥０ （３ｄ）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 － cｎ ≥０ （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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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于延期支付策略，式（３ｂ）和式（３ｃ）为供

应商激励相容约束（ＩＣ），式（３ｄ）和式（３ｅ）为供应

商个体理性约束（ ＩＲ）． 令 α ＝ αＳ － αＢ ， ｙＢＤ
１ ＝

ｙＢＤ
１１ ｅ －αＳＴ，ｙＢＤ

２ ＝ ｙＢＤ
１２ ｅ －αＳＴ ，模型（３）可简化为

　 　 ｍａｘ
ｙＢＤ０１ ，ｙＢＤ０２ ≥０，ｙＢＤ１ ，ｙＢＤ２ ≥０， Ｔ≥０

πＢＤ
Ｂ ＝ ｐ －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 ｅαＴ －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２ ｅαＴ （４ａ）

ｓ． ｔ． 　 　 　 ｙＢＤ
１ Ｆ（Ｔ，ｄ，ｎ） － （cｎ － cｄ） ≥ ０ （４ｂ）
ｙＢＤ
２ Ｆ（Ｔ，ｎ，ｄ） － （cｎ － cｄ） ≥ ０ （４ｃ）
ｙＢＤ
０１ ＋ ｙＢＤ

１ － cｎ ≥０ （４ｄ）
ｙＢＤ
０２ ＋ ｙＢＤ

２ － cｎ ≥０ （４ｅ）
　 　 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可以精准

识别掺假的供应商． 因此，不需要像延期支付策略

下根据 Ｔ ａ 与 Ｔ c 的关系，将其划分为三种情况． 不
失一般性，假设 ｙＢＤ

１ ≥ ｙＢＤ
２ ， 可得定理 ４：

定理 ４　 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

的最优决策为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情形 １　 ｙＢＤ
０１ ＝０，ｙＢＤ

０２ ＝０，ｙＢＤ
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

ｙＢＤ
２ ＝

cｎ － cｄ
Ｆ（ＴＢＤ

１ ，ｎ，ｄ）
， Ｔ ＝ ＴＢＤ

１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ＢＤ
Ｂ ＝ ｐ －

２（cｎ － cｄ）ｅαＴＢＤ１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供应商的利润分别为

πＢＤ
ｓ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 cｎ，πＢＤ

ｓ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

cｎ，其中 Ｔ ＢＤ
１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

ｅαＴ

Ｆ（Ｔ，ｎ，ｄ）） ．

情形 ２　 ｙＢＤ
０１ ＝ ０ ， ｙＢＤ

０２ ＝ ０ ， ｙＢＤ
１ ＝ cｎ ， ｙＢＤ

２ ＝
cｎ ， Ｔ ＝ Ｔｂ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 πＢＤ

Ｂ ＝ ｐ － ２ ×
cｎｅαＴｂ ，供应商的利润分别为 πＢＤ

ｓ１ ＝ ０ ， πＢＤ
ｓ２ ＝ ０ ，

其中 Ｔ ｂ 为 Ｆ（Ｔ，ｎ，ｄ） ＝ １ －
cｄ
cｎ

的解．

情形 ３　 ｙＢＤ
０１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 ｙＢＤ

０２ ＝ cｎ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 ｙＢＤ

１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 ｙＢＤ
２ ＝

cｎ － cｄ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 Ｔ ＝ＴＢＤ

２ ． 此时，买家的利润为πＢＤ
Ｂ ＝

ｐ － ２ cｎ － ２
（cｎ － cｄ）（ｅαＴＢＤ２ － １）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供应商的利润

为 ０ ，其中 Ｔ ＢＤ
２ ＝ ａｒｇ ｍｉｎＴ

ｅαＴ － １
Ｆ（Ｔ，ｎ，ｄ）( ) ．

若 Ｔ ＢＤ
１ ≤ Ｔ ｂ ，则情形 １ 为最优决策；若 Ｔ ＢＤ

１ ＞
Ｔｂ ＞ Ｔ ＢＤ

２ ，则情形 ２ 为最优决策；在其它情形下，

情形 ３ 为最优决策．
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１ 表明，当 Ｔ ＢＤ

１ ≤ Ｔ ｂ 时，买家

对两个供应商都采取完全延期支付是其最优决

策． 此时， θ ≤１ －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表明供应商的掺

假成本很低． 为防止两个供应商掺假，买家为两个

供应商都提供正的利润．
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２ 表明，当 Ｔ ＢＤ

１ ＞ Ｔ ｂ ＞ Ｔ ＢＤ
２

时，买家的最优决策是对两个供应商都采用完全

延期支付． 此时， １ － Ｆ（ Ｔ ＢＤ
１ ，ｎ，ｄ） ＜ θ ＜ １ －

Ｆ（Ｔ ＢＤ
２ ，ｎ，ｄ） ，供应商的掺假成本处于中等水平．

两个供应商的利润均为 ０ ．
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３ 表明，当 Ｔｂ ＜ ｍｉｎ｛Ｔ ＢＤ

１ ，
Ｔ ＢＤ

２ ｝ 时，买家的最优决策是对两个供应商都进行

部分延期支付． 此时， θ ＞ ｍａｘ｛１ － Ｆ（Ｔ ＢＤ
１ ，ｎ，ｄ），

１ － Ｆ（ＴＢＤ
２ ，ｎ，ｄ）｝，供应商掺假的单位成本cｄ 与不

掺假的单位成本 cｎ 十分接近． 买家为供应商提供

大于 ０ 的期初支付来激励供应商参与合同．

４　 两种策略的对比分析

本节对延期支付策略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

略进行对比分析．
命题 １　 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需要根据

Ｔａ 和 Ｔc 的不同大小情况分别设计不同的策略． 而
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只需要采用一

种策略就能对供应商的掺假行为进行管理．
在多个供应商的情形下，企业采用延期支付

策略在实施中限制条件更多． 例如，因为买家无法

可信地认定掺假的供应商，根据一个供应商掺假

时，另一个供应商也掺假导致产品掺假被消费者

发现的概率分别小于、大于或等于两倍一个供应

商掺假时产品掺假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买家需

要分别制定不同的最优决策，增加了买家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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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决策的复杂度和难度． 但在区块链 ＋ 延期

支付策略下，因为买家通过区块链追溯，可以可信

地认定掺假的供应商，仅对掺假的供应商进行惩

罚． 因此，应用区块链后，买家针对不同情况都可以

通过一个统一的合同对供应商的掺假行为进行管

理，这简化了买家产品质量管理，提升了运营效率．
命题 ２ 　 当 Ｔ ａ ＞ Ｔc 时，买家、供应商和供应

链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利润等于延期支

付策略下的利润．
命题 ２ 表明，当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

产品在时间 Ｔ c 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大于两倍仅

一个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在时间 Ｔ c 被消费者

发现的概率时，供应链各方在延期支付和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利润一致． 这说明，当两个供应

商同时掺假会导致问题更容易暴露时，采用区块

链并不能改进供应链成员的利润，采用传统的延

期支付策略已能有效应对供应商的掺假． 然而，区
块链可简化买家的质量管理．

当 Ｔａ≤ Ｔc 时，很难就供应链各方在延期支付

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利润进行比较． 为
进一步分析，参考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１］、Ｒｕｉ 和 Ｌａｉ［１４］

等，考虑 Ｆ（·） 服从指数分布的情形，即在时间 Ｔ
消费者发现问题产品的概率为 Ｆ（Ｔ，ｎ，ｄ） ＝
Ｆ（Ｔ，ｄ，ｎ） ＝ １ － ｅ －λＴ ， Ｆ（Ｔ，ｄ，ｄ） ＝ １ － ｅ －ａλＴ ． 其
中， １ ／ λ为只一个供应商掺假时，问题产品被消费

者发现的平均时间， ａ 为当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

时，参数 λ 放大的倍数． 因此，当 ａ 越大时，表明当

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时，问题产品被消费者发现

的平均时间越短．
特别地，当 ａ ＝ ２ 时，因为 Ｆ（Ｔc，ｄ，ｄ） －

２Ｆ（Ｔc，ｎ，ｄ） ＝ （ｅ －λＴc － １）（１ － ｅ －λＴc） ＜ ０ ，所以

Ｆ（Ｔａ，ｎ，ｄ） ＝ Ｆ（Ｔc，ｄ，ｄ） － Ｆ（Ｔc，ｎ，ｄ） ＜ Ｆ（Ｔc，
ｎ，ｄ） ，即 Ｔａ ＜ Ｔc ． 此时，可得以下推论：

推论 １　 当 ａ ＝ ２ 时，在指数分布下，令 θ１ ≡

１ － α ＋ λ
α ＋ ２λ － （ α ＋ λ

α ＋ ２λ）
２

[ ] ，则在最优延期支付

策略下，当 θ≤ θ１ 时，合同形式与定理 ２ 中的情形

１ 一致；当 θ１ ＜ θ ＜ １ 时，合同形式与定理 ２ 中的

情形 ２ 一致．
推论 ２　 当 ａ ＝ ２ 时，在指数分布下，令 θ２ ≡

α
α ＋ λ ，则在最优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当

θ ≤ θ２ 时，合同形式与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１ 一致；当

θ２ ＜ θ ＜ １ 时，合同形式与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２ 一致．

在指数分布下，因为定理 ２ 和定理 ４ 中较大

的阈值均退化为 １，所以在推论 １ 和推论 ２ 中，随
θ 的变化，合同形式中只出现了定理 ２ 中的情形 １
和情形 ２，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１ 和情形 ２ 的部分． 这
与 Ｂａｂｉｃｈ 和 Ｔａｎｇ［ １ ］、Ｒｕｉ 和 Ｌａｉ［ １ ４ ］ 等的研究一

致． 此外，注意到 θ１ 和 θ２ 均随 λ 的增加而减小，表

明当 λ 增加时，即当消费者能够更快发现产品掺

假时，买家采用完全延期支付并向供应商提供正

的利润的区域缩小，即买家会更多地采用定理 ２
中的情形 ２（定理 ４ 中的情形 ２）中的合同形式对

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进行管理． 特别是，当 λ 趋近

于无穷大时， θ１ 趋向于 ３
４ ，而 θ２ 趋近于 ０；当 λ趋

近于 ０ 时， θ１ 和 θ２ 均趋近于 １． 表明当消费者能够

很快发现产品掺假时（ λ 趋近于无穷大），在延期

支付策略下，买家仍在相当大的 θ 范围内需要通

过采用完全延期支付并向供应商提供正的利润才

能促使买家不掺假，而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下，买家虽然仍需要采用完全延期支付，但是此时

供应商获得的利润为 ０． 而当消费者在较短时间

内很难发现产品掺假时（ λ 趋近于 ０），买家在延

期支付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均需要采用完

全延期支付并向供应商提供正的利润才能对供应

商的掺假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５　 数值分析

本节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揭示供应商掺假动

机等对买家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及整体利润的影

响． 相关参数取值基本设定如下 cｎ ＝ １，ｐ ＝ ２０，
αＢ ＝ ０． １，αＳ ＝ ０． ２，λ ＝ ０． １，ａ ＝ ２ ．
５． １　 供应商掺假动机 θ 在两种策略下对买家决

策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

图 １（ａ）和图 １（ｂ）分别展示了供应商掺假动

机 θ 对延期支付策略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

买家决策的影响． 由图 １ 可知，在指数分布下，根
据 θ 的大小，可以将买家的决策划分为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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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论 １ 和推论 ２ 一致．
对比图 １（ａ）与图 １（ｂ），买家在两种策略下

的最优决策随供应商掺假成本增加而变化的趋势

类似． 其中，当 θ 很小时（区域（Ⅰ）），延期支付策

略下买家通过较高的延期支付金额和较短的延期

支付时间组合来避免供应商掺假，而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通过较低的延期支付金额和

较长的延期支付时间组合来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进行管理． 由于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买家无法识别

掺假的供应商，若出现问题产品，两个供应商都无

法获得剩余支付． 因此，为激励供应商参与合同，
买家需要在延期支付策略下支付更多的金额和更

短的延期支付时间，而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下，买家可以支付更少的延期支付金额和获得更

长的延期支付时间． 此外，对比图 １（ａ）和图 １（ｂ）还
可以发现，在延期支付策略下区域（Ｉ）的范围更大，
表明在延期支付策略下，因为无法追溯到真实掺假

的供应商，买家更依赖于采用完全延期支付并让供

应商获得正的利润的方式来避免供应商掺假．
图 ２ 中的（ａ）、（ｂ）、（ｃ）分别展示了在延期支

付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供应商掺假动机对

买家、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图 ２（ａ）
表明，在两种策略下，买家的利润均随供应商掺假

动机的减小而增加． 特别地，当掺假成本 cｄ 很低

时，区块链的应用能够显著地提高买家利润． 随着

cｄ 的增加，两种策略下买家获得的利润差越来越

小． 表明当买家的掺假成本较低时，企业采用区块

链 ＋延期支付策略更佳．

（ａ）延期支付策略

　

　
（ｂ） 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图 １　 不同策略下 ｙＤ０ｉ 、 ｙＤｉ 、 Ｔ 与 θ 的关系， 其中 ｉ ∈ ｛１，２｝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Ｄ０ｉ ， ｙＤｉ ａｎｄ Ｔ ｗｉｔｈ θ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ｉ ∈ ｛１，２｝

（ａ）买家利润
　

（ｂ） 供应商利润
　

（ｃ）供应链整体利润
　

图 ２　 供应商掺假动机 θ 对买家、 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θ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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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２（ｂ）可知，在延期支付和区块链 ＋延期支

付策略下，供应商的利润随供应商掺假动机的减小

而减小．对比图２（ａ）可知，结合区块链的延期支付策

略会提高买家的利润，但是会降低供应商的利润． 特
别地，当掺假成本 cｄ 降低时，供应商在买家采用延期

支付策略下的利润远高于其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

略下的利润．这表明当 cｄ 很低时，相比延期支付，买
家采用区块链 ＋延期支付将给供应商造成更大的利

润损失，由此形成双方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
从图 ２（ｃ）可知，区块链的采用提高了供应链

整体利润，并且当掺假成本 cｄ 较低时，利润的增

加更为显著． 供应链整体的利润随着 cｄ 的增加而

增加． 图 ２（ａ）、（ｂ）、（ｃ）表明，通过在延期支付策

略中结合区块链会使买家利润增加，而供应商利

润降低，且供应链整体利润增加． 因此，虽然采用

区块链能够有效简化买家的质量管理，并为其带

来更大的利润，但是同时，其也可能造成供应链上

下游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供应商没有动机接受

买家采用区块链． 因此，此时买家需要通过转移支

付等手段来补偿供应商，以促使其接受买家采用

区块链，实现供应链总体的协调．
５． ２　 不同 λ 和 ａ 在两种策略下对买家决策和供

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

给定 θ ＝ ０． ８ ，图 ３ 和图 ４ 展示了在不同 λ
和 ａ 下买家分别在延期支付和区块链 ＋延期支付

策略下的最优决策． 与定理 １ 至定理 ４ 一致，随 ａ
增加，买家在延期支付策略下将分别面临 Ｔ ａ ＜
Ｔc、Ｔ ａ＝Ｔ c和 Ｔａ ＞ Ｔ c 三种情形，而在区块链 ＋延期

支付策略下，买家只需要面临一种情形． 当 Ｔａ ＜
Ｔc 时，随着 ａ 增加，买家的延期支付时间和延期支

付金额均随 ａ 的增加而减小，表明当两个供应商

掺假更容易被发现时，买家只需要通过较短的延

期支付时间和较少的延期支付金额即可约束供应

商的行为．

（ａ）延期支付策略

　

　
（ｂ） 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图 ３　 当 λ ＝ ０． １ 时，不同策略下 ｙＤ０ｉ、 ｙＤｉ 、 Ｔ 与 ａ 的关系， 其中 ｉ ∈ ｛１，２｝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Ｄ０ｉ，ｙＤｉ ａｎｄ Ｔ ｗｉｔｈ 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ｈｅｎ λ ＝ ０． １， ｉ ∈ ｛１，２｝

（ａ）延期支付策略
　

（ｂ） 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图 ４　 当 λ ＝ ０． ０２ 时， 不同策略下 ｙＤ０ｉ 、 ｙＤｉ 、 Ｔ 与 ａ 的关系， 其中 ｉ ∈ ｛１，２｝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Ｄ０ｉ， ｙＤｉ ａｎｄ Ｔ ｗｉｔｈ 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ｈｅｎ λ ＝ ０． ０２， ｉ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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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 和图 ６ 给出了当 λ分别等于 ０． １ 和 ０． ０２
时， ａ 在延期支付策略和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下对买家、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与命

题 ２ 一致，当 Ｔａ ＞ Ｔc 时，买家、供应商和供应链在

两种策略下的利润相等． 而当 Ｔａ ＜ Ｔc 时，与图 ２
一致，当 λ 较大时，区块链的采用能够增加买家

和供应链的利润，但供应商的利润将受损． 特别

地，采用区块链后，买家和供应链利润的增加幅度

均随 ａ 的增加而减小． 这表明，当两个供应商同时

掺假更容易被消费者发现时，在延期支付策略下

买家只需要付出较小的成本就能够促使供应商不

掺假，从而也就减小了区块链采纳的价值． 有意思

的是，图 ６ 进一步表明，当 λ 较小时，随着 ａ 的增

加，买家和供应链在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利润将高

于其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的利润． 注意到

在指数分布下， λ 和 ａ 分别反映了在一个供应商

掺假和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的情况下，掺假被消

费者发现的容易程度． 因为在延期支付策略下，一
个供应商掺假也可能使另一供应商受到惩罚，这

种“集体担保”效应增加了两家供应商进行掺假

的动机． 而另一方面，如若同时掺假更容易被消费

者所发现，这又将反过来减少供应商掺假的动机．
上述两种作用的净效应决定了延期支付策略下供

应商掺假动机的大小，并在后者作用更大时，将从

整体上降低供应商掺假的动机． 而在区块链 ＋ 延

期支付策略下，由于买家能够准确追溯到掺假的

供应商，因而供应商的掺假动机不受两个供应商

同时掺假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影响． 因此，图 ６ 表

明，当两个供应商掺假比一个供应商掺假被发现

的概率显著增加时，供应商在延期支付下的掺假

动机更小，从而买家和供应链能在该策略下获得

比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更大的利润． 此时，
买家只需要采用延期支付策略就能够对供应商的

掺假行为进行较好的管理． 图 ２、图 ５ 和图 ６ 表

明，区块链的采用使供应商的利润受损或保持不

变． 因此，必要时，买家需要向供应商支付一定的

转移费用，才能激励供应商接受买家采纳区块链，
实现买家和供应商的共赢．

（ａ）买家利润

　
（ｂ） 供应商利润

　
（ｃ）供应链整体利润

　
图 ５　 当 λ ＝ ０． １ 时， ａ 对买家、 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ｅｎ λ ＝ ０． １

（ａ）买家利润
　

（ｂ） 供应商利润
　

（ｃ）供应链整体利润
　

图 ６　 当 λ ＝ ０． ０２ 时， ａ 对买家、 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ｅｎ λ ＝ 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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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一个由上游两个供应商和一个下游

买家组成的供应链，供应商可能存在产品掺假行

为的情形，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得出了买家在延期

支付及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下分别的最优决

策，分析了区块链的采用对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影

响，以及在两种策略下供应商掺假动机对买家、供
应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揭示出区块链在

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价值及供应链不同成员采用

区块链的动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在考虑多个供应商可能掺假的情况下，延

期支付策略下，供应商掺假被发现的边际概率是

决定买家延期支付合同形式的重要因素． 即买家

需根据一个供应商掺假时，另一个供应商掺假导

致问题产品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小于、大于或等

于两倍一个供应商掺假时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
分别制定不同的最优合同形式，这极大地增加了

买家质量管理决策的复杂性．
２）相较于延期支付策略，区块链 ＋ 延期支付

策略可以有效地简化买家的运营决策． 延期支付

策略虽然改善了产品质量管理，但是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

略下，买家只需要采用一种策略就能对供应商的

掺假行为进行管理，其原因在于买家能够可信地

追随并认定掺假的供应商，因而不需要根据供应

商掺假被发现的边际概率做出不同的最优决策，
从而简化了买家的产品质量管理．

３）通过考虑供应商产品掺假被消费者发现

的时间服从指数分布的情形，结果表明随着供应

商掺假成本的降低，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将使

得买家和供应链整体利润增加． 而随着两个供应

商同时掺假时产品掺假被发现的概率增加，因为

延期支付下的“集体担保”效应，供应商掺假的动

机可能反而降低． 此时，采用延期支付策略对供应

商的掺假行为进行管理能使买家和供应链获得比

在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下更大的利润． 因此，若
考虑区块链采纳的成本，当供应商的掺假成本或

两个供应商同时掺假被消费者发现的概率较低

时，买家更适合采用区块链 ＋ 延期支付策略． 此
外，区块链 ＋延期支付策略相较传统延期支付策

略将使供应商的利润受损或保持不变． 因此，采用

区块链可能导致买家与供应商的利益冲突，供应

商缺乏采用区块链的动机． 此时买家需要通过转

移支付等手段来补偿供应商，以增强其接受买家

采用区块链的意愿，实现供应链协调．
本文仅对由一个买家和两个对称供应商组成

的供应链进行了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

到上游存在多个供应商且其不对称的情形． 此外，
对于检查等其它质量管理策略，如何结合区块链

进行产品质量管理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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